
3.21.2—104 居民个人取得综合所得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申报

【事项名称】

居民个人取得综合所得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申报

【申请条件】

个人所得税以向个人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居民个人取得

综合所得，按年计算个人所得税；有扣缴义务人的，由扣缴义务人按月或者按次

预扣预缴税款。扣缴义务人每月或者每次预扣、代扣的税款，在次月 15 日内，

填报《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表》及其他相关资料，向税务机关纳税申报并缴入国

库。

【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十条第二款

3.《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

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管理办法（试行）〉的公

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年第 61号）

【办理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表》 2份

有以下情形的，还应提供相应材料

适用情形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首次办理扣缴申报时或被扣缴

义务人信息变更后
《个人所得税基础信息表（A表）》 2份

有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

《商业健康保险税前扣除情况明细表》

《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税前

扣除情况明细表》等相关扣除资料

1份



选择在工资、薪金所得预扣预缴

个人所得税时享受的六项专项

附加扣除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信息表》 1份

企业存在股权激励和股票期权

职工行权
公司股权激励人员名单 1份

纳税人存在减免个人所得税情形 《个人所得税减免税事项报告表》 1份

【办理地点】

1.可通过办税服务厅（场所）、自然人税收管理系统（扣缴客户端）办理，

具体地点和网址可从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网站“纳税服务”

栏目查询。

2.此事项可同城通办。

【办理机构】

扣缴义务人主管税务机关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办理时间】

即时办结

【联系电话】

主管税务机关对外公开的联系电话，可从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

税务局网站“纳税服务”栏目查询。

【办理流程】

【扣缴义务人注意事项】

1.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对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



2.文书表单可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网站“下载中心”

栏目查询下载或到办税服务厅领取。

3.税务机关提供“最多跑一次”服务。扣缴义务人在资料完整且符合法定受

理条件的前提下，最多只需要到税务机关跑一次。

4.扣缴义务人使用符合电子签名法规定条件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或者盖

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5.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的，将影响纳

税信用评价结果，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有关规定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

6.扣缴义务人应依照税收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有关规定，向居民个人支

付综合所得时，不论其是否属于本单位人员、支付的应税所得是否达到纳税标准，

应当办理全员全额扣缴申报，在代扣税款的次月 15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

其支付所得的所有个人的有关信息、支付所得数额、扣除事项和数额、扣缴税款

的具体数额和总额以及其他相关涉税信息资料。

7.纳税期限遇最后一日是法定休假日的，以休假日期满的次日为期限的最后

一日；在期限内有连续 3日以上法定休假日的，按休假日天数顺延。

8.扣缴义务人向居民个人支付工资、薪金所得时，应当按照累计预扣法计算

预扣税款，并按月办理扣缴申报。扣缴义务人向居民个人支付劳务报酬所得、稿

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时，应当按次或者按月预扣预缴税款。

9.享受子女教育、继续教育、住房贷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赡养老人专项附

加扣除的纳税人，自符合条件开始，可以向支付工资、薪金所得的扣缴义务人提

供上述专项附加扣除有关信息，由扣缴义务人在预扣预缴税款时，按其在本单位

本年可享受的累计扣除额办理扣除；也可以在次年 3月 1日至 6月 30日内，向

汇缴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汇算清缴申报时扣除。居民个人向扣缴义务人提供有关

信息并依法要求办理专项附加扣除的，扣缴义务人应当按照规定在工资、薪金所

得按月预扣预缴税款时予以扣除，不得拒绝。

10.纳税人同时从两处以上取得工资、薪金所得，并由扣缴义务人减除专项

附加扣除的，对同一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只能选择从一处取得

的所得中减除。



11.支付工资、薪金所得的扣缴义务人应当于年度终了后两个月内，向纳税

人提供其个人所得和已扣缴税款等信息。纳税人年度中间需要提供上述信息的，

扣缴义务人应当提供。纳税人取得除工资、薪金所得以外的其他所得，扣缴义务

人应当在扣缴税款后，及时向纳税人提供其个人所得和已扣缴税款等信息。

12.纳税人年度中间更换工作单位的，在原单位任职、受雇期间已享受的专

项附加扣除金额，不得在新任职、受雇单位扣除。原扣缴义务人应当自纳税人离

职不再发放工资薪金所得的当月起，停止为其办理专项附加扣除。

13.纳税人可以通过远程办税端、电子或者纸质报表等方式，向扣缴义务人

报送个人专项附加扣除信息。

14.扣缴义务人应当按照纳税人提供的信息计算税款、办理扣缴申报，不得

擅自更改纳税人提供的信息。扣缴义务人发现纳税人提供的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

纳税人拒绝修改的，扣缴义务人应当报告税务机关。纳税人拒绝扣缴义务人依法

履行代扣代缴义务的，扣缴义务人应当及时报告税务机关。

15.扣缴义务人对纳税人提供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信息表》，应当

按照规定妥善保存备查，并依法对纳税人报送的专项附加扣除等相关涉税信息和

资料保密。纳税人报送给扣缴义务人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信息表》，扣

缴义务人应当自预扣预缴年度的次年起留存五年。

16.扣缴义务人有未按照规定向税务机关报送资料和信息、未按照纳税人提

供信息虚报虚扣专项附加扣除、应扣未扣税款、不缴或少缴已扣税款、借用或冒

用他人身份等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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